大连市“十一五”期间《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全员培训实施方案

1、 培训对象及目的

1、培训对象：全体在职中小学教师（职业中专、职业高中、幼儿园教师除外）。
2、培训目的：通过培训，使我市中小学教师增强心理健康教育意识；在了解和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技术的基础上，既能够自觉地加强自身心理健康的维护，有效地解决自身的心理困扰，又能够有效地对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整体优化我市中小学教师心理素质，全面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效能。
二、培训方式

坚持校本研修为主、集中培训为辅的原则。

1、集中培训
· 高中

大连教育学院组织，远程培训。
· 初中、小学
一级培训：大连教育学院组织，远程培训。培训对象：各县区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员、各初中、小学分管德育校长或德育主任、心理专兼职教师、优秀班主任。

二级培训：各区市县组织培训。
2、校本研修  
由教师任职学校负责组织实施，采用自主学习、同伴互助、专业引领三种形式。
三、培训内容及学时学分
以大连教育学院文库工程开发的《教师心理健康手册》为主要培训教材，具体培训内容及学时学分见下表：
	培训内容
	培训形式
	学时
	学分

	
	集中培训
	校本研修
	
	

	教师心理健康的含义
	
	2
	2
	0.2

	教师幸福感与职业生涯规划
	1
	3
	4
	0.4

	教师情绪管理
	1
	2
	3
	0.3

	教师压力与应对
	1
	3
	4
	0.4

	教师人际沟通
	1
	2
	3
	0.3

	学生心理问题维护
	1
	3
	4
	0.4

	合计
	5
	15
	20
	2


三、培训的管理与考核

1、 培训的管理

培训管理见《大连市十一五期间中小学教师教育实施意见》

大连教育学院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定期在大连教师网上对全市中小学教师（尤其是校本研修）提出建议，并提供培训资源。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会协助各高中，各教师进修学校检查教师教育实施的情况，并定期组织培训工作经验交流活动。

2、考核

（1）本周期内，每位教师有学习计划，有包含上述6项学习内容的学习笔记，同伴交流记录，有一篇体会文章。每位教师至少完成“尝试与运用”版块的两个活动，作全校性交流。
（2）凡是参加大连教育学院组织的“心理健康辅导员”认证培训的教师，可视为已获得10学时，即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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